
证券代码：002811         证券简称：郑中设计        公告编号：2022-015 

债券代码：128066         债券简称：亚泰转债 

 

深圳市郑中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郑中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8 日以

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的通知，会

议于 2022年 4月 19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7名，独立董事靳庆军、章顺

文、陈燕燕以通讯方式参加表决。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郑忠先生主持，监事会

全体成员及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 公 司 2021 年 度 董 事 会 工 作 报 告 》 详 见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原独立董事高刚，现任独立董事靳庆军、章顺文、陈燕燕向董事会提交了

《202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将于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述职报告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认为《公司2021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2021年度

公司在落实股东大会、董事会相关决议事项、生产经营管理、执行公司各项制度

等方面的工作及取得的成果。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公司董事会根据相关规定，编制了《关于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独立董事已对该专项报告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审计机构对该

专项报告出具了容诚专字[2022]518Z0314号鉴证报告，保荐机构中天国富证券有

限公司对公司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专项核查意见，以上报告及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2021年内部控制情况进行了自查和评价，并编制了《公司

202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和公司的实际情况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2021年度公司内

部控制得到有效执行，不存在重大缺陷，公司将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内外部环境

的变化情况，不断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强化规范运作意识，加强内部监督机制，



促进公司长期健康发展。 

独立董事已对该专项报告发表同意意见，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郑中设计母公司2021年度实现

净利润6,516,762.09元。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按2021年度母公司实现

净利润的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651,676.21元，加上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

428,528,760.91元，减去2021年度实施的2020年度现金分红107,980,241.80元，

本年度实际可供分配利润为326,413,604.99元。 

同意公司以未来实施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5元（含税），暂以2021年12月31日的公司总股

本270,023,688.00股为基数测算，预计分配利润135,011,844.00元。本次以现金

方式分配的利润预计占2021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764.53%。本次不

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利润分配后，剩余未分配利润转入下一年度。 

分配方案公告后至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增发新股、可转债转股、股权激

励行权、股权激励回购、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将按照分配

比例不变的原则调整分配总额。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时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实施权益分派相关事宜。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

《公司章程》等规定，相关方案符合公司确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利润分配计划、

股东长期回报规划以及做出的相关承诺。公司的现金分红水平与所处行业上市公

司平均水平无重大差异。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已发表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7、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公司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22年财务预算为公司2022年度经营计划的内部管理控制指标，不代表公司

对2022年度的经营情况及盈利预测，能否实现取决于市场状况变化、公司全体员

工的努力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公司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详见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8、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完成2021年度

审计工作情况及其执业质量进行了核查和评价，建议续聘其为公司2022年度审计

机构。 

公司董事会同意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2年度审

计机构，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公司审计业务的实际情况与容诚会

计师事务所协商确定2022年度相关审计费用。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9、审议了《关于2021年度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的议案》； 

详见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四节“公司治理”之“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情况”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情况”。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已发表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鉴于本议案涉及全体董事薪酬，基于谨慎性原则，全体董事回避表决，提交

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0、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公司于2022年5月10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

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关于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郑中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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